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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行政法制建设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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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心环

节，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手段。"十五"期间，《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出台与相关法律的修订，保证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

序推进。但是，如何通过法制建设，进一步促进政府管理的效能与效率，规范行政权力的合法合理运作，

仍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十一五"规划纲要关于"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勾画出未来

5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蓝图，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一、完善行政组织法制，依法界定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政府职权 

    科学配置政府职能，解决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缺位"、"错位"问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要

求。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央现已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但在实践中，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尚未得到彻底扭转，

政府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与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对包括教育发展和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职能则重视不足。政府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得过多过死，不符合经济事务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运

行规律。市场中介组织作为社会自律组织，本应具有灵活高效的优点，但因受到政府的过多限制，其应有

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因此，"规划纲要"要求，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

织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国有投资体制

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规划纲要"对此做了相关规定。 

    为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规划纲要"确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要在"十一五"期间，深化政府

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实现政府职

责、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责。这一规划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行政组织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我

国现行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不完善，从形式上来看，现有的法律规定大多比较简陋，规范的事项有限；从

实质内容来看，行政组织结构不够合理，未能贯彻效能、效率的原则。应通过立法明确中央行政组织的结

构和规模、地方的法律地位和组织构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者增加规定，或者以民主、法治与科学的

精神为指导对现行规定进行重构。对于行政组织设置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由宪法和法律加以规范，必须充分

发挥权力机关在行政组织设置和编制管理等问题上的作用。 

    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有关部

门和许多地方政府对事业单位进行的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微观体制改革，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

一些问题，如放权过度、约束不足以及市场化过度等，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

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一是对事业单位的概念加以重构，使其成为一类具有自身特色和确定范

围，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法律制度的公共组织。二是将事业单位定性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根据公

法或特别法规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公共服务组织。目前，有些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是非公益性服务与产品，

应当通过民营化改革使其转变为普通的企业；有些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服务虽然具有公益性，但如果由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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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来承担更为有效，也可以进行民营化改革，但国家应依对其活动加以规制，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

贴等方式促进其健康发展。为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建议制定《事业单位改革法》。 

    二、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政府规制手段之一，对于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

用，但设置过度则有导致经济社会失去活力的危险。我们在充分运用行政审批这一行政管理手段的同时，

必须对行政审批进行规范，并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调整行政审批的范围，重点是大幅取消不必要的审批

制度，同时对于行政审批的程序加以严格规范。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并自2004

年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确立了一系列较为先进的原则和制度，但也存在若干缺陷。"十一五"规划纲要提

出，应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就要求我们及时、认真地总结《行政许可

法》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通过多种方法弥补立法缺憾，如设立推进《行政许可法》实施的综合协

调机构等。 

    三、完善行政程序法制，健全政府决策机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行政决策是现代政府管理活动的重要环节，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机制，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内

容。"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

听证、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使得决策更

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更强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应加快《行政

程序法》的立法进程，或通过相应单行法的制定或修改，将相关制度尽快上升为法律。 

    现代行政程序有助于加强信息公开，而信息公开则有利于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增进公民对

公共行政的积极参与，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防止政府官员腐败。"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推

行政务公开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应加快《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进程，对

于《档案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中过度限制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也应加以修正。 

    四、落实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切实保障对私人权利的救济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国目前行政法

制中的薄弱环节。"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要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推行政府问

责制，完善行政赔偿制度。根据这一要求，在"十一五"期间，要建立更为完备的行政监督机制，各级政府

应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创新层级监督的新机制，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

督；加强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为使行政监督机制得以有效运转，应当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保障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公正性；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工

作；修订《国家赔偿法》，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在"十一五"期间，要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法制

建设，贯彻落实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受追究的原则，督促政府全面履行责任，确

保行政权力真正用于为人民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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